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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山

东力诺特种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受托管

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山东力诺特种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创业

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由本次可转债受托管理人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国联民生”）编制。国联民生对本报告中所包含的从上述文件

中引述内容和信息未进行独立验证，也不就该等引述内容和信息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做出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任。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联民生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国联民

生不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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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联民生作为山东力诺特种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力诺转债，债券代码：123221，以下简称“本次可转

债”或“可转债”）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

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

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次可

转债《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现将山东力诺医药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发行人”、“公司”或“力诺药包”）于 2025 年 10 月 15 日披露的《关于部分董

事辞职暨补选非独立董事的公告》的情况报告如下：

一、本次可转债基本情况

（一）发行主体：山东力诺医药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二）债券全称：山东力诺特种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

（三）债券简称：力诺转债

（四）债券代码：123221

（五）债券类型：可转换公司债券

（六）发行规模：50,000.00 万元（5,000,000 张）

（七）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按面值发行。

（八）存续期限：2023 年 8 月 23 日至 2029 年 8 月 22 日

（九）债券利率：第一年 0.30%、第二年 0.50%、第三年 1.00%、第四年 1.50%、

第五年 1.80%、第六年 2.50%。

（十）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到期归还所有未转股的可

转债本金和最后一年利息。

1、年利息计算

年利息指可转债持有人按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自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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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一年可享受的当期利息。

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B×i

其中，I指年利息额，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

“当年”或“每年”）付息债权登记日持有的本次可转债票面总金额，i指本次

可转债的当年票面利率。

2、付息方式

（1）本次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本次可转债

发行首日（即 2023 年 8 月 23 日）。

（2）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可转债发行首日（2023 年 8 月 23 日）

起每满一年的当日。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

延期间不另付息。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转股年度有关利息和股利的归属等事项，由公司董事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确定。

（3）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个交易

日，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之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在付息债权登记日

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股票的可转债，公司不再向其持有人

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利息。

（4）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可转债持有人负担。

（十一）转股期限：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限自发行结束之日起满六个月

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止，即自 2024 年 2 月 29 日至 2029 年 8 月

22 日止（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

项不另计息）。

（十二）转股价格：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 14.40 元/股，目前

转股价格为 14.20 元/股。

（十三）信用评级情况：本次可转债发行主体信用评级为 A+，本次可转债

债项信用评级为 A+，评级展望为稳定。

（十四）信用评级机构：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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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担保事项：本次可转债不提供担保。

二、本次可转债重大事项具体情况

（一）关于公司董事辞职的情况

公司董事长杨中辰先生，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经综合考虑，决定辞去公司

董事、董事长职务，同时一并辞去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委员职务、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其原定任期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

之日止，辞职后杨中辰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杨中辰先生的辞职，将导致

公司审计委员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提名委员会、战略委员会成员低于公司专门

委员会议事规则规定人数，在公司正式选举产生新任专门委员会委员之前，杨中

辰先生将按照相关规定继续履行董事、董事长以及专门委员会委员职责。

公司董事李雷先生，因个人原因，经综合考虑，决定辞去公司董事职务，其

原定任期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辞职后李雷先生仍在公司担任副总经理职

务；公司董事王全军先生，因个人原因，经综合考虑，决定辞去公司董事职务，

其原定任期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辞职后王全军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

务，截至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出具日，王全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

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根据相关规定，董事李雷先生、王全军先生的辞

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上述人员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

会之日起生效。

（二）关于公司补选董事的情况

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并资格审查通过后，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15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四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补选高元坤先生、马一先生为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任期自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此次补选完成后，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

司董事的二分之一。

高元坤先生、马一先生的简历情况如下：

高元坤先生，1958 年 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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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学历，1976 年 7 月至 1979 年 6 月，任沂南县轴承厂技术员；1979 年 6 月至

1981 年 6 月，任沂南县银行印刷厂业务科科长；1981 年 6 月至 1984 年 10 月，

任沂南县制鞋厂供销科科长、财务科科长；1984 年 10 月至 1986 年 4 月，任沂

南县工业局供销科副科长；1986 年 4 月至 1987 年 8 月，在沂南县经委工作；1987

年 8 月至 1992 年 10 月，筹建鲁南医药玻璃总厂并任书记、厂长；1992 年 10 月

至 1994 年 9 月，任山东省医疗器械研究所副所长；1994 年 9 月至 1997 年 8 月，

任济南三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1997 年 8 月至今，任力诺集团董事长兼总裁；

2024 年 9 月至今，任山东科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马一，男，中国国籍，出生于 1979年，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民商法学博士。

2011年 4月至 2018年 6月任力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法务部法务总监；2018年 7

月至今任力诺集团董事会办公室主任；2015年 4月至 2025年 10月任公司监事。

2023年 9月至今任力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24年 1月至 2025年 9月任山

东科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三、上述事项对发行人影响分析

公司本次董事变更预计不会对公司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国联民生作为本次可转债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

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及时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

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的有关规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

报告。国联民生将持续密切关注发行人对本次可转债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

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严格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本次可转债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

立判断。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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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山东力诺特种玻璃

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第三次临时受托管理事

务报告（2025年度）》之签章页）

可转债受托管理人：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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